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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願 性 公 佈
有 關 本 公 司 杏 仁 緊 膚 磨 砂 膏 產 品 的 傳 媒 報 道

L’Occitane International S.A.（「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注意到最近有關

本公司其中一種產品的鉛含量超出政府限制的傳媒報道。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收到通知，中華人民共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

總局（「國家質檢總局」）已對一批船運的杏仁緊膚磨砂膏進行例行的質量控制，而

若干產品中的鉛含量介乎0.043毫克／克至0.053毫克／克，超出中國當局要求規定

0.040毫克／克的水平。這批產品從未推出中國市場銷售，並隨後被銷毀。本公司

已查明，本公司的天然白陶土（白陶土為生產杏仁緊膚磨砂膏產品的成分之一）供

應商最近在未知會本公司的情況下轉換了採購安排，並沒有提供適當的分析結果。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撤回全球所有杏仁緊膚磨砂膏存貨的銷售。

本公司謹此聲明，本公司並無於任何產品中加入鉛，而鉛是自然存在於白陶土

(White Clay)之中。本公司確認，杏仁緊膚磨砂膏為本集團產品系列中唯一集中使

用白陶土的產品，而且在這批產品中鉛含量符合美國和歐盟的法定要求。

杏仁緊膚磨砂膏為一種應用於身體的產品，並要用水沖洗，並不預期會被攝取或

吸入。如適當使用，該產品並不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危險。即使有消費者誤食產品，

國家質檢總局驗出的鉛含量明顯低於世界衛生組織對食品每日攝入量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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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一直堅守最高的質量標準，並尊重所有本公司擁有零售點的90個國家的法

規。

承董事會命

L’Occitane International S.A.

主席

Reinold Geiger

香港，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Reinold Geiger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Emmanuel Laurent

Jacques Osti先生（常務董事）、André Joseph Hoffmann先生（亞太區常務董事）、Thomas Levilion

先生（集團財務及行政管理部副總經理）及Domenico Luigi Trizio先生（首席營運總監）；本公司的

非執行董事為Karl Guénard先生及Martial Thierry Lopez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Valèrie

Irène Amélie Monique Bernis女士、Charles Mark Broadley先生、Pierre Maurice Georges Milet先生

及吳植森先生。


